
高雄市政府民政局辦理宗教場所低碳環保認證要點草案總說明 

一、訂定目的： 

高雄市政府民政局為因應高雄市邁向淨零城市轉型，鼓勵宗教團體

採取低碳祭祀，以改善環境品質及降低碳排放量，營造兼顧信仰與

環保的宗教文化及建立韌性調適之宗教場所，爰訂定本要點草案。 

二、訂定重點： 

（一） 訂定目的。(第一點) 

（二） 主管機關名稱。(第二點) 

（三） 宗教場所之定義。(第三點) 

（四） 宗教場所低碳環保認證項目。（第四點） 

（五） 申請低碳環保認證應備文件。（第五點） 

（六） 補正程序。（第六點） 

（七） 低碳認證標章等級之核發標準及有效期限。（第七點） 

（八） 獎勵措施。（第八點） 

（九） 查核、限期改善及廢止措施。（第九點） 

（十） 撤銷認證標章之要件。（第十點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